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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型公司切莫忽视劳动用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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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1： 劳动合同签订

如果注册成立了公司 ， 那
么， 公司是否需要与 “创业者”、
“梦想合伙人” 签订劳动合同呢？

【基本案情】 张某是某科技
公司技术总监。 在职期间， 科技
公司未与张某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 且拖欠部分工资。 故张某依
据 《劳动合同法》 第十条、 第八
十二条之规定， 起诉至法院， 要
求科技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
倍工资差额等款项。

科技公司针对张某的起诉
称， 由于公司处于初创阶段， 人
事制度不完善， 故未与员工签订
劳动合同。 但是， 张某不是普通
员工， 张某是公司的五名联合创
始人之一， 张某持股20%的情况
即可以证明张某的创始人身份。
因此， 公司无需与张某签订劳动
合同、 也无需向张某支付未签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最终， 法院经过审理认定，
张某虽然属于公司的股东之一，
持有公司20%股份， 但张某同时
是科技公司的劳动者， 因此， 科
技公司应依法与张某签订劳动合
同， 故科技公司应依法向张某支
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法官释法 】 《劳动合同
法 》 第十条规定 ， 建立劳动关
系， 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
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自用工之日
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本案中 ， 张某具有双重身
份。 一方面， 张某是科技公司的
股东之一， 张某可依据其股东身
份， 参与公司的经营、 管理、 决
策。 另一方面， 张某亦是公司的
劳动者， 作为技术部门的骨干力
量， 张某需要遵守公司的用工管
理、 需要向公司提供劳动， 以获
取劳动报酬。 因此， 基于这一劳
动者的身份， 张某有权依据劳动
法律法规， 要求科技公司履行用
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综上， 依据现行 《劳动法》、
《劳 动 合 同 法 》 的 相 关 规 定 ，
“梦想合伙人” 也是有可能成为
“劳动者” 的， 也是有权要求用
人单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的。 因
此， 如果创业企业未依法与 “梦
想合伙人” 签订劳动合同， 则依
据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之
规定， 创业企业很有可能为此付

出高昂的代价 ， 向 “梦想合伙
人” 支付高额的未签劳动合同二
倍工资差额。

类型2： 员工考勤管理

为了营造轻松自由的工作环
境，公司推行“弹性工作时间”，是
否还需要向员工支付加班工资？

【基本案情】 小林是某文化
公司内容编辑。 在职期间负责公
司两个微信公众号以及一个微博
账号的编辑、 运营工作。 由于公
司处于初创阶段， 人手不足， 公
司负责人经常要求小林加班。 半
年后， 小林提起了劳动仲裁， 要
求公司支付双休日、 法定节假日
加班工资等款项。

案件审理过程中， 公司负责
人表示，公司实行弹性工作时间，
并没有严格规定小林的具体上下
班时间，也没有对小林记录考勤，
虽然有时候存在加班情况， 但小
林都已经自行安排了倒休。因此，
公司不需要向小林支付双休日、
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

最终， 在文化公司无法提供
考勤记录的前提下， 考虑到公司
负责人曾数次以短信、 电子邮件
等形式向小林安排工作， 要求小
林在双休日、 法定节假日更新公
众号并完成其他工作内容的情
况， 法院采信了小林的主张， 判
决文化公司向小林支付双休日、
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

【法官释法 】 《劳动合同
法》 第三十一条规定， 用人单位
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 不
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
班。 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 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
加班费。

本案中， 文化公司虽然主张
公司实行弹性工作时间， 不强制
要求员工的到岗工作时间， 但文
化公司无法就此提交打卡记录等
有效的考勤证据， 故文化公司应
就此承担相应的不利责任。

反观小林一方。 小林主张在
职期间存在休息日、 法定节假日
加班， 并就此提交了短信、 电子
邮件等材料为证。 因此， 从证据
方面， 小林所提交的证据足以有
效证明文化公司在休息日、 法定
节假日给小林安排了工作、 要求
其加班加点完成工作任务 。 因
此， 小林要求文化公司支付加班

工资， 是有理有据， 可以得到法
院支持的。

综上 ， 创业公司应以此为
戒 ， 在营造良性企业文化的同
时， 注重内部管理， 建立科学有
效的考勤管理方式； 在激励员工
锐意进取的同时， 注重对于员工
休息权的保护。 如由于工作需要
不得不安排劳动者加班， 则主动
依法支付加班费用。

类型3： 工资支付方式

由于公司规模较小， 没有专
业财务人员，而采用“个人账户”、
“支付宝”等方式灵活、机动的向
员工支付工资，有无风险？

【基本案情】 小陈是某商贸
公司销售人员， 在职期间双方没
有签订劳动合同。 现小陈提起仲
裁、 诉讼， 要求商贸公司支付未
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商贸
公司同意依法向小陈支付该笔款
项， 但双方就小陈在职期间的工
资标准存有分歧。

小陈主张， 公司以财务人员
的个人账号向自己转账支付工
资， 但工资支付周期、 支付金额
并不固定， 因此， 应按照银行明
细中的转账款项之和计算未签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 。 商贸公司主
张 ， 小陈在职期间从事销售工
作， 财务转账支付的款项中除工
资款项外， 还有招待费用、 报销
款等款项。

经核对， 小陈银行明细中的
各笔款项在支付周期、 支付金额
上并无规律， 导致法院无法通过
实际支付情况推断出小陈的工资
标准。 再经询问， 商贸公司并未
以书面方式与小陈约定过工资标
准， 商贸公司也无法提交有效的
财务凭证证明财务人员支付的款
项中包含有报销款、 招待费用。

最终， 经过法院调解， 双方
达成谅解， 商贸公司以一次性解
决双方间所有劳动争议纠纷为前
提， 向小陈支付了调解款。

【法官释法】 《北京市工资
支付规定》 第十三条规定， 用人
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
工资支付记录表， 并至少保存二
年备查。 工资支付记录表应当主
要包括用人单位名称、 劳动者姓
名、 支付时间以及支付项目和金
额、 加班工资金额、 应发金额、
扣除项目和金额、 实发金额等事

项。 劳动者有权查询本人的工资
支付记录。

本案中， 商贸公司与小陈就
工资标准存有分歧。 然而， 商贸
公司并未与小陈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 也未与小陈就工资标准作出
过明确书面约定 ， 故在此情况
下， 商贸公司需要承担相应的不
利后果。

现结合小陈所提交的银行明
细， 商贸公司以财务人员个人账
户不定期、 不定额的向小陈支付
款项。商贸公司虽然解释称，以上
款项中除了工资外还有报销款，
但并未就此提交充分、 有效的证
据。 因此， 从实际的银行转账情
况， 亦无法推断出小陈的工资标
准及工资支付情况。 故在此情况
下， 商贸公司就要依法承担举证
不能的不利责任。本案中，双方最
终达成调解， 商贸公司以支付款
项为代价， 一次性解决了双方间
所有劳动争议纠纷。

综上， 创业公司需要加强财
务管理支付， 避免由于财务管理
混乱而在劳动争议纠纷中承担举
证不能的不利责任。

类型4： 劳动关系解除

“我的公司我做主”， 法定
代表人、 实际管理人 “任性” 开
除员工， 是否可行？

【基本案情】 小王是活动策
划公司现场工作人员， 双方劳动
合同期限至2017年底 。 2016年3
月， 在某次展会的筹备过程中，
由于小王与公司负责人设计理念
不合， 双方就工作问题发生言语
争执。 次日， 公司负责人以电话
通知的方式， 以小王与公司 “企
业文化、 经营理念” 不合为由 ，
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小王对该解
除决定存有异议 ， 依据通话录
音， 提起劳动仲裁、 诉讼， 要求
策划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经过法院审理， 策划公司没
有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具有合理
的事实依据提交有效证据 。 最
终， 法院认定， 策划公司以小王
与公司 “企业文化、 经营理念”
不合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有
违法律规定， 判决策划公司向小
王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释法】《劳动合同法》第
四章中， 对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
所享有的解除权作出了明确规

定， 因此， 企业在主动辞退劳动
者、 作出决定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的时候，应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否
则， 企业很可能构成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 并因此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这里所说的法律责任是指
依据劳动者的选择， 企业须与劳
动者存续劳动关系， 或者向劳动
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通常而言， 公司解除双方劳
动关系 ， 需要举证证明劳动者
“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 或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
度”、 或 “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 或
存在其他合法事由。 本案中， 策
划公司以小王 “与公司企业文
化、 经营理念不合” 为由以电话
通知的方式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关
系， 在事实依据及解除决定的送
达方面均违反了法律规定 。 因
此， 小王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
七条、 第四十八条之规定， 要求
策划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是
于法有据的。

这也就说明， “我的公司我
做主 ” 仍需要以法律法规为前
提 ， 否则任性管理就只能落得
“赔钱” 的败诉下场。

■法官提醒

以上， 仅仅是从劳动合
同签订、公司考勤管理、公司
财务管理、 劳动关系解除等
方面选取了几个典型常见案
例， 对初创型公司可能面临
的用工管理风险进行了粗浅
分析。 还希望诸位创业者能
够增强法律意识， 在为公司
招兵买马、招揽人才的同时，
注重对于公司财务、 人资部
门的设立和管理， 避免后院
失火。

最后， 请诸位创业者牢
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六条之规定 “在劳动争议
纠纷案件中， 因用人单位作
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
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
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
生劳动争议的， 由用人单位
负举证责任”。
作者单位 海淀区人民法院

近年来， “互联网+”、 “全民创业、 万众创新” 成了经济生活
领域中最热门的词汇。 在政府多重利好政策的帮扶、 指引下， 大批
怀有创业梦想的年轻人三五相聚， 规划着创业蓝图， 不懈寻找着合
作伙伴、 投资人， 以期在创业道路上成为下一个 “马云”、 “乔布
斯”。

然而， 创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有新意的项目、 有活力的团队、
有眼光的投资人， 创业还需要有基本的法律常识。 但遗憾的是， 在
现实生活中， 很多创业者对法律， 尤其是劳动用工法律所知甚微，
在公司设立后极度重视研发、 市场、 融资工作， 而疏忽懈怠人事、
财务工作给企业带来了声誉和经济等方面的损失。

最近， 海淀区法院的法官采取以案说法的方式， 对初创型公司
需要注意的四类劳动用工问题， 进行了梳理。

“互联网+”、 “全民创业” 大潮来袭


